附件：                    
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高端人才培养办法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给注册会计师行业可持续发展和会计师事务所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关于加强行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注册会计师行业五年人才发展规划》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财政厅关于加快发展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意见的通知》（辽政办发[2010]3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注册会计师行业高端人才，是指能够秉承专业精神，具有广阔视野和战略思维，精湛的专业技能及较高的管理水平，在全面提升注册会计师执业队伍整体素质和推进行业发展中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才。

第三条  省注协要深入开展对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高端人才的培养，用3至5年时间，为行业发展培养出150名左右取得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注册会计师方向）的专门人才，150名左右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管理人才。

省注协要积极做好中注协全国行业领军人才选拔的组织工作，积极鼓励注册会计师参加全国行业领军人才的选拔，积极鼓励注册会计师参加通过境外注册会计师资质考试。
第四条  行业高端人才培养主要采取委托有关院校举办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简称MPAcc）班、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的方法进行。

第五条  各会计师事务所要高度重视对行业各类的人才培养。各会计师事务所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将纳入全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章  培养途径

第六条  MPAcc班分行业内在职MPAcc班和委托相关院校定向培养全日制MPAcc班两种方式。

    第七条  行业内在职MPAcc班报名条件：

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年以上、身体健康的注册会计师或取得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一科以上合格成绩，并且合格成绩在有效期限内的从业人员；

（二）未受过行政处罚或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惩戒。

符合前款报考条件的人员，自愿报名，由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填写推荐意见，并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

第八条  省注协采取定向培养方式，委托相关院校举办全日制注册会计师方向的MPAcc班，为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培养专门化人才。

定向培养的学员应与省注协签署定向培养协议，与用人事务所签署毕业后就业协议，用人事务所每年应为定向培养学员提供一个月的实习条件。

第九条  MPAcc班考试、录取、培养方式、学习年限、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与等相关内容以国家相关规定为准，相关内容详见受委托院校当年会计硕士招生简章。

举办的MPAcc班应根据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设计课程，在职MPAcc班充分考虑行业特点确定授课时间。

第十条  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的入选条件：

（一）有较好的政治、业务素质，身体健康，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副主任会计师；或年龄在45岁以下、经考试取得注师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部门经理（或高级经理）；

（二）未受过行政处罚或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惩戒。

前款人员的入选资格由各会计师事务所推荐，省注协审核确认。

第十一条  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每年举办一期，采用自学、集中培训及国内外考察的方式，每期班集中培训和考察的时间不少于30天。

    第十二条  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课程由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委托承担培训任务的院校，根据行业和事务所发展的需要及学员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设计。每期培训班专业方向不同。

第十三条  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学员学完规定课程，经考试或考核合格后，由委托培养院校和省注协联合发给结业证书。

第十四条  对省内各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参加并通过香港会计师专业资格（简称QP），或英国皇家特许会计师（简称ACA），或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简称ACCA）等境外注册会计师资质考试的，省注协给予适当奖励。

第十五条  对省内积极参加中注协全国行业领军人才选拔，并入选的注册会计师，省注协给予适当的奖励。
第三章  培养费用分担和对学员的考核管理

第十六条  行业内参加MPAcc班学员的学费由省注协负担二分之一，另二分之一由事务所和个人协商承担。学费由学员先自付，执业注册会计师取得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后，非注册会计师取得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和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后，由省注协报销协会承担的部分。

定向培养的全日制MPAcc班学员的学费由省注协负担二分之一，另二分之一由学员自付。省注协负担部分暂由个人垫付，学员取得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加入辽宁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后，由省注协支付。

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学费、考察费用由省注协承担。

第十七条  对参加行业高端人才培养的学员建立考核机制，由省注协和承担培养任务的院校共同进行考核。

第十八条  经考核学习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学员，省注协将推荐或组织参加相关的专业活动，包括：

（一）参加省注协有关专业委员会；

（二）入选省注协执业质量检查人才库和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师资库；

（三）参与省注协的课题调研；

（四）参加国际会计组织的交流活动和研讨会；

（五）参与省注协组织的其他相关活动。

第十九条  经考核学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直接淘汰，省注协和事务所不负担相关培养费用：

（一）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在执业中因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因执业质量或职业道德等问题受到通报批评以上行业自律惩戒的；

（四）未经许可不参加培训或培训期间擅自离开的；

（五）省注协和培训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参加行业高端人才培养的学员，学习期间省注协确认其完成当年的继续教育学时。

第二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参加行业高端人才培养的，应与省注协和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取得学位证书后在辽宁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事务所至少服务五年的协议。行业内非注册会计师参加在职MPAcc班的学员应与省注协和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取得学位证书和注册会计师资格后在辽宁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事务所至少服务五年的协议。参加定向培养的全日制MPAcc班的学员，应与省注协和用人事务所签订毕业后在辽宁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事务所至少服务五年的协议。

前款人员在规定年限内如离开辽宁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学员应当偿付由省注协分担的相关培养费用；规定年限内如离开事务所，学员应当偿付由事务所分担的相关培养费用。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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